
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地撥用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圖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/權責機關作業階段
籌備階段

1.調查撥用公地資料2.洽辦用地分割3.徵詢管理機關同意4.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5.1審核 5.2通知需地機關補正不通過
6.1報財政部(或內政部)核准撥用 6.2通知呈報機關補正通過 不通過

8.1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8.2所有權移轉登記
通過

9.土地及改良物之補償及清除10.依撥用計畫使用土地

執行階段

後續階段

1.-4.視需地機關作業期程/需地機關
5.1-5.2 6天/本府地政局

9.-10.視需地機關作業期程/需地機關

6.1-6.2 視核准機關作業期程/財政部或內政部
7.判定核准撥用方式 7.6天/本府地政局

8.1 6天/地政事務所8.2 6天/地政事務所
有償無償

 


